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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选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2、合同金额为 7,379.24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5.23%。本合同

的履行预计可增加公司 2024 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约 6,769.95 万元，将对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合同签订及履行不会因此对漳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形成业

务依赖，对公司独立经营不产生影响。 

3、本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项目履约期限较长，存在建设期风险

因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亦存在因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而影响合同未来履行的风

险，以及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包人”）于 2024 年 5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收到重大项目中选通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近日，公司与漳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漳州建工”、“承包人”）于漳州市龙文区下洲花园 BC商业区就漳州九龙江医院

——智能化工程项目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合同金额：人民币柒仟叁佰柒拾玖万贰仟肆佰贰拾壹元叁角伍分（￥73,792,421.35）。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漳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1565008454 

法定代表人：于江龙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1538a57dbc6a3f0f1ac7098675927005&entry=2115


注册资本：58,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

活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现制现售饮用水；消防设施工程施工；文

物保护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花卉种植；林业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家具销售；家

用视听设备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厨具卫具及日用

杂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漳州市胜利西路 97号 

2、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漳州建工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漳州建工之间无业务往来。 

4、履约能力分析：漳州建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整体履约能力较

强。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漳州九龙江医院——智能化工程。 

2、工程地点：漳州高新区。 

3、分包范围：漳州九龙江医院项目的智能化工程。 

4、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5、承包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综合布线系统 (2）计算机网络系统 (3）无线网

络系统 (4）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5）多媒体会议系统 (6）入侵报警系统 等。 

6、合同金额：人民币柒仟叁佰柒拾玖万贰仟肆佰贰拾壹元叁角伍分

（￥73,792,421.35）。 

7、工期：本分包工程为 240个日历天，具体开工日期以承包人项目部书面通知单

为准。 

8、合同的签署及生效：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9、违约责任：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合同金额为 7,379.24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5.23%。本合同的

履行预计可增加公司 2024 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约 6,769.95万元，将对公司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影响，合同签订及履行不会因此对漳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形成业务依赖，



对公司独立经营不产生影响。 

五、风险提示 

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但本项目履约期

限较长，存在建设期风险因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亦存在因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

而影响合同未来履行的风险，以及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特此公告。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30日 


